
第二十二條附件二修正規定 

（財團法人名稱） 

收支營運表 

中華民國○○年度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科  目 

○○年度 

金額 

(1) 

○○年度(上年

度)金額 

(2) 

比 較 增 (減-) 

金額 % 
(3)=(1)-(2) (4)=(3)/(2)*100 

收入     
業務收入     
勞務收入     
：     

業務外收入     
財務收入     
：     

支出     
業務支出     
勞務成本     
：     

業務外支出     
財務費用     
：     

所得稅費用或利益     
本期餘絀     

填表說明：1.表列百分比應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二位數。 

2.本表所有項目及金額均為二期比較資訊。 

3.請以下列表件說明本期其他綜合餘絀各科目金額。 

 
科  目 

○○年度 
金額 

○○年度(上年
度)金額 

比較增(減-) 

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   

：    

    

本期其他綜合餘絀合計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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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一月三日內政部台內會字第1100361909號令修正發布全文30條；並自發布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全國性內政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§22


